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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登記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小林和其他九位共有人共有一筆建地，小林的權利範圍為二分之一，其他人持有另外的

二分之一。土地上無建築物，因為無人願意除草等土地管理問題常有爭執，今小林想和

其他共有人協議分割土地，卻沒有辦法達成協議。請問還有那些方法可以達成分割的目

的？辦理共有土地分割的程序為何？本案申請共有土地分割登記應備文件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民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 

【擬答】： 

協議以外之共有土地分割方法： 

法院判決：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

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民法 824 參照） 

地政機關調處： 

土地法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

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聲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

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共有土地分割的程序： 

共有物分割應先申請標示變更登記，再申辦所有權分割登記。但無須辦理標示變更登記者，

不在此限。 

（土登 105） 

共有土地分割登記應備文件： 

登記申請書： 

依公定格式填寫，由申請人檢附。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協議分割者，應提出共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分割移轉契    約書。 

裁判分割者，應提出法院確定判決書及登記清冊。 

調處分割者，應提出調處紀錄及登記清冊。 

土地或建物複丈結果通知書： 

數宗共有土地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者，不以同一地段、同一登記機關為限。 

（土登 106） 

故辦理所有權共有物分割登記，應提出土地或建物複丈結果通知書及前項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之一，據以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及共有物分割登記。 

已登記者其權利書狀： 

由全體共有人達成協議時，其土地所有權狀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 

若依法院判決時，得免檢附權利書狀。 

（土登 35 參照） 

申請人之身份證明： 

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之共有人身份證明文件。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依法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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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或契稅之完（免）納證明。 

共有物分割後，個人取得之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減少而未獲補償，屬贈與之範

圍（釋字 173），應提出贈與稅完（免）納證明、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

明書副本等。 

 

二、甲的土地被債權人申請假處分登記，未塗銷前，甲欲將其地移轉給債權人以外的第三人而申請

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登記機關應如何辦理？又如稅捐稽徵機關因為甲欠稅未繳而囑託登記機

關辦畢禁止處分登記，則登記機關應如何辦理？（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登記規則 

【擬答】： 

登記機關處理方式： 

應停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 

土地經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後，

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 

（土登 141Ⅰ） 

若己完成收件者，則應予駁回： 

依審查結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

之申請。 

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依法不應登記。 

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 

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土登 57Ⅰ） 

若經禁止處分登記者，登記機關應停止受理該地區有關登記案件之申請： 

政府因實施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及依其他法律規定，公告禁止所有權移轉、變更、分割及設

定負擔之土地，登記機關應於禁止期間內，停止受理該地區有關登記案件之申請。 

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確定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

權而申請登記者，不在此限。 

（土登 70） 

 

三、土地因為天然因素變遷、坍沒為水域，請問如何申請土地消滅登記？應備文件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擬答】： 

本案土地為天然變遷視為消滅，其登記之申請如下： 

土地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 

消滅登記之申請程序： 

先申請土地複丈： 

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

分割、合併、鑑界或變更者。 

（地測 204 參照） 

再申請土地登記：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等原因致全部滅失時，應辦理消滅登記；若僅為土地部分滅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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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辦理標示變更登記。（指面積減少部分） 

前項登記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經該管地政機關會同水利機關勘定無誤後提出申請登

記；或由地政機關逕為登記。 

應備文件： 

土地登記之申請文件 

登記申請書。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地政機關土地複丈完畢核發之成果圖。 

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申請人身分證明。如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如委託代理人申請登記時，應提出委託書。

（土登 34Ⅰ） 

前項第四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土登 34Ⅱ） 

 
四、某建設公司及其股東陸續購買取得三筆建地，在申請建造執照前，欲將土地合併為一宗基地，

請問申請土地合併有何限制？所有權人若不相同，土地合併如何辦理？合併後基地號保留的原

則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擬答】： 

申請土地合併之限制： 

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地測 224Ⅰ） 

所有權人若不相同，土地合併其權利範圍，之認定方式： 

二宗以上所有權人不同之土地辦理合併時，各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依其協議定之。 

（土登 88Ⅰ） 

合併後基地號保留的原則： 

土地合併之地號，應依下列規定編定，並將刪除地號情形登載於分號管理簿，其因合併而刪

除之地號不得再用： 

數宗原地號土地合併為一宗時，應保留在前之原地號。 

原地號土地與其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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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號之數宗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之分號。 

原地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原地號之分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原地號之分號。 

（地測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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